
附件3：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说明
一、基本原则
党员组织关系转出总体把握“党员与组织关系不分离” 的原则，即组织关系跟着党员走。已就业的党员按照核实后的党组织名称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往工作单位。未就业的党员组织关系除开往经核实的特定党组织外，其他的把握一个原则，即转回生源地或转往父母长期居住地党组织，省内最低开到县（区）党委组织部，出省最低开到市委（地级市）组织部。军队开到师一级党委（组织部）。省内已录用的选调生开到报考市州党委组织部。银行、供电系统等国有企业一定要核实清楚转往党组织名称和级别，不能过低。私营企业有党组织的要按党组织隶属转移组织关系，未建立党组织的要转往生源地或父母长期居住地党组织，也可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等机构。党员组织关系转移要一次核实清楚，避免多次开具介绍信。组织关系转出后要督促党员第一时间落实组织关系，杜绝介绍信过期或超过预备期未转正等现象。特殊情况要反复核实。
二、注意事项
1.介绍信编码。介绍信编号采用8位数字编码，其中前五位编码统02017，后三位为介绍信顺序号，从001开始编起。
2.存根填写。填写介绍信存根时，如果是出省的，全部填写组织关系由“兰州工业学院”转到“××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或××高校具体名称”。
3.第二联填写。填写介绍信接收党组织名称时，如果是出省及去省外高校的，全部填写“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由兰州工业学院去××（具体到某省省委组织部、某市委组织部或某高校具体名称）；省内各市州的，介绍信接收党组织可具体到市、县、区委组织部，去省内高校的填写“××大学（学院）党委组织部”。
4.党费缴纳填写。党费交纳时间统一为2017年6月，有效期为90天。
5.通讯地址。党员原所在基层党组织通讯地址一律填写为“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东路1号兰州工业学院党委组织部”；联系电话：0931-2861974；传真：0931-2861111。回执联全部寄往党员原所在学院党总支或学校党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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